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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柬縣政府函 l一

歸檔：
地址： 900219屏東縣屏

．

聯絡人：洪瑞杉

聯絡電語：087320415#6845 

傳真： 087662074 

電子信箱：a000905@oa. pthg. gov. tw 

受文者：社圍法人中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年12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水政字第 114521973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76530000All4521973800一1. PDF 、 376530000All4521973800-2. xlsx) 

主旨：內政部訂頒「營建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運送證明

文件及其格式」自115年1月1日生效，請貴會協助宣導本

縣轄內辦理營建剩餘土石方清運業者，清除機具應儘速安

裝本署審驗核可之即時追蹤系統(GPS)並持有本署核發

之審驗核可證明，避免工程出土作業廷宕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國114年11月25日國署營字第

1140128199號函（如附）辦理。

二 、 為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向管制政策，內政部依廢棄物

清理法紇行紐則訂頒 「 營建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

運送證明文件及其格式」自115年1月1日生效。前開文件第

6點規定，清運營建剩餘土石方之機具，應檢具營建剩餘土

石方清除機具裝匱即時追蹤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，且經機

關審驗通過之證明文件。如未隨車持有載明營建剩餘土石

蝨
第1頁，共2頁
















